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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广东省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GD/TC 10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温泉行业协会、广东省酒店行业协会、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发展与保障中心

（广东星海演艺集团）、肇庆涟岸湖居客栈、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万钊、何文柯、陈俊宇、肖洋、孔源源、张海旺、赵莹雪、彭兆红、蔡涛、

李沅桦、甘桂红、李娉婷、董韵捷、马睿婷、黄玉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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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民宿质量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乡村旅游民宿的必备条件、质量要求、消费者权益保护和质量评价。

本文件适用于乡村旅游民宿建设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2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2部分：旅游休闲符号

GB/T 10001.9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9部分：无障碍设施符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乡村旅游民宿 rural homestays
位于城市建成区以外，在具有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乡镇和村庄等地区内，利用自

有产权或使用权的场所开办，民宿主人参与接待，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小

型住宿场所。

民宿主人 owner；manager
旅游民宿业主或经营管理者。

4 必备条件

经营场所应位于城市建成区以外的乡镇和村庄，且交通的进入性良好。

经营用客房建筑面积不超过 800 m²，经营用客房楼层不超过 4 层，单幢建筑客房数量不超过 14

间（套）。

应依法取得相关经营证照，且置于经营场所显著位置。

开业满一年，且近三年内未被生态环境、消防、治安、卫生健康等行政主管部门公开通报处罚。

经营单位无不良信用记录。

应具有当地文化特色。

5 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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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旅游资源

5.1.1 所在地区生态环境良好。

5.1.2 周边有乡村旅游资源。

设施设备

5.2.1 标识

5.2.1.1 标应符合 GB 2894、GB/T 10001.1、GB/T 10001.2 及 GB/T 10001.9 的要求。

5.2.1.2 标识清晰，夜间可视。

5.2.2 附属设施设备

5.2.2.1 有洗消间，设施设备应齐全完好、整洁卫生。

5.2.2.2 有布草间，设存放柜或独立收纳箱。布草间应有通风照明、温湿度控制设备。

5.2.3 通信设施

有移动通讯网络覆盖并提供无线网络。

5.2.4 主体建筑物

5.2.4.1 主体建筑外观完好无损，呈现当地乡村特色。

5.2.4.2 使用当地传统工艺品、艺术品进行装饰。

5.2.5 泊车区

附近100 m内有停车场，常备车位不少于客房数的3/5，有保证车辆安全的有效措施。

5.2.6 公共区域

5.2.6.1 大门醒目、宽敞，便于客人及行李进出。

5.2.6.2 设总服务台，具备问询、入住、结账等服务功能。

5.2.6.3 至少设有一间公共卫生间，卫生间整洁卫生，装修工艺好，设有必要的设备或物件。

5.2.6.4 在休息区设立茶几、茶具等设施及用品。

5.2.7 客房

5.2.7.1 客房净面积不小于 10 m²；净高度不低于 2.6 m。

5.2.7.2 单人床的规格不小于 1.2 m，双人床的规格不小于 1.8 m。

5.2.7.3 客房配备必要的设施设备和客用品。

5.2.7.4 淋浴间有单独照明，24 h 提供热水，下水应保持通畅，配有防滑设施，干净卫生、无异味。

5.2.7.5 布草干爽、清洁。

5.2.7.6 采取隔音措施，效果良好。

5.2.7.7 窗帘与客房整体设计相协调，具有当地乡村特色。

5.2.7.8 配备乡村特色的家具和具有当地乡村特色的装饰品。

5.2.8 厨房及餐厅

5.2.8.1 餐厅与厨房功能分区合理，设备或装置齐全，标识明显，生熟分开。

5.2.8.2 厨房与餐厅卫生整洁，无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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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3 餐厅整体氛围体现乡村特色。

5.2.9 会务设施

5.2.9.1 有专门的会议室或多功能会议室。

5.2.9.2 提供投影、显示屏等设备。

服务与管理

5.3.1 服务

5.3.1.1 服务人员热情好客，礼仪礼节得当。

5.3.1.2 接待员至少 12 h 在岗；不在岗时，主动张贴联系方式，并确保联系渠道畅通。

5.3.1.3 布草一客一换一消毒。

5.3.1.4 民宿主人参与接待服务。

5.3.1.5 提供当地特色菜肴。

5.3.1.6 菜单有当地乡村特色菜品并含标价。

5.3.1.7 组织当地乡土乐趣活动，推广乡村特色产品，推动非遗传承。

5.3.1.8 有一定本土特色的或富有趣味化情节的服务方式。

5.3.1.9 具有实时网上预订功能。

5.3.2 管理

5.3.2.1 有安全管理、卫生管理等规章制度；有完备的服务规范以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急预案考

虑到当地常见的自然灾害，以及应对突发事件对客人和服务人员安全的保障措施；各项规章制度贯彻得

力，有一年（含）以上完整执行记录。

5.3.2.2 服务人员仪容仪表符合基本要求，能被清晰识别。

5.3.2.3 服务人员具备相应的工作技能，有员工培训计划及实施奖励机制。

5.3.2.4 服务项目及价目表张贴合理，清楚醒目。

5.3.2.5 信息管理系统全面覆盖前后台，有数据关联的乡村旅游民宿专用管理信息系统。

5.3.2.6 通过规范化管理，取得显著成效。

绿色环保与社区关系

5.4.1 绿色环保

5.4.1.1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5.4.1.2 不主动提供一次性塑料用品。

5.4.1.3 采用新能源、环保材料、环保设备和用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5.4.2 乡村凝聚力

5.4.2.1 为当地乡村居民提供就业机会。

5.4.2.2 民宿主人主动参与乡村公益事业或公益活动。

6 消费者权益保护

服务质量获得住店客人的好评。

对客人投诉的服务质量问题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整改承诺，提供客人投诉处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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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健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

7 质量评价

采用自愿申请原则，申请单位按照要求提交申请材料。

由评价机构组织专家组实施评价，专家组由相关行业、科研机构代表组成。依据附录 A 和附录 B

进行评价，评价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评价分为金宿、银宿两个等级。评价总分 300 分，金宿得分不低于 250 分，银宿得分不低于 220

分。

评价结果经公示后，由评价机构颁发相关标识牌和证书，标识牌和证书的有效期为五年，到期后

重新评价。

有效期内如发生违反表 A.1 中的序号 4 规定的事件，评价机构应收回标识牌和证书，并向社会通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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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乡村旅游民宿必备条件评价表

乡村旅游民宿必备条件评价见表A.1。

表 A.1 乡村旅游民宿必备条件评价表

序号 项目 是否达标

1 经营场所位于城市建成区以外的乡镇和村庄，且交通的进入性良好

2 经营用客房建筑面积不超过800 m²，经营用客房楼层不超过4层，单幢建筑客房数量不

超过14间（套）

3 依法取得相关经营证照，且置于经营场所显著位置

4 开业满一年，且近三年内未被生态环境、消防、治安、卫生健康等行政部门处罚与公开

通报

5 经营单位无不良信用记录

6 具有当地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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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乡村旅游民宿质量要求评价表

乡村旅游民宿质量要求评价见表B.1。

表 B.1 乡村旅游民宿质量要求评价表

序号 评定项目
各大项

分值

各分项

分值

各次分

项分值

各次小

分项分

值

企业自

评分值

评定机

构分值

1 环境与乡村旅游资源 10

1.1 所在乡村生态环境良好，无明显的污染源 5

1.2 周边应有旅游资源 5

1.2.1 附近10 km范围内有5A级旅游景区 5

1.2.2 附近10 km范围内有4A级旅游景区 3

1.2.3 附近10 km范围内有3A级旅游景区 2

2 设施设备 134

2.1 外部标识 10

2.1.1
标识符合GB 2894、GB/T 10001.1、GB/T 10001.2及GB/T

10001.9的规定
5

2.1.2 标识清晰，夜间可视 5

2.2 附属设施设备 22

2.2.1 洗消间 10

2.2.1.1 设施设备齐全，干净整洁 10

2.2.1.2 设施设备一般，干净整洁 5

2.2.2 布草间 4

2.2.3 有布草存放柜或独立收纳箱 4

2.2.4 布草存放空间应有通风照明、温湿度控制设备 4

2.3 有移动通讯网络覆盖及无线网络 3

2.4 当地特色建筑物 10

2.4.1 主体建筑外观完好无损，呈现当地乡村特色 5

2.4.2 使用当地传统工艺品、艺术品进行装饰 5

2.5 泊车区 12

2.5.1 乡村旅游民宿100 m内有停车场 4

2.5.2 常备泊位数量不少于客房数的3/5 4

2.5.3 有保证车辆安全的有效措施 4

2.6 特色公共区域 15

2.6.1 大门醒目、宽敞，便于客人及行李进出。 3

2.6.2 有服务台，具备问询、入住、结账等服务功能。 3

2.6.3 至少设有一间公共卫生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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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乡村旅游民宿质量要求评价表（续）

序号 评定项目
各大项

分值

各分项

分值

各次分

项分值

各次小

分项分

值

企业自

评分值

评定机

构分值

2.6.3.1
抽水马桶（蹲便器）、卫生纸、污物桶、半身镜、洗手

盆、洗手液或香皂、烘手机或擦手纸等设备或物件齐全
3

2.6.3.2 卫生间整洁卫生，装修工艺较好 3

2.6.4
休息区有茶几、茶具等设施及用品，供客人体验当地特

色饮品
3

2.7 客房 45

2.7.1
所有客房净面积（不包括门廊和洗手间）不小于10 m²，

且净高度不低于2.6 m
3

2.7.2 单人床的规格不小于1.2 m，双人床的规格不小于1.8 m 3

2.7.3
客房配备相应的灯具，且各灯具开关位置合理，方便使

用
3

2.7.4 配有空调、电热水壶、电蚊香、垃圾桶、行李架 3

2.7.5 配有吹风机、备用被子或毛毯、衣架等客用品 3

2.7.6
配有拖鞋、电视遥控器、空调遥控器等物品，放置合理，

方便客人取用
3

2.7.7 淋浴间有单独照明和通风 3

2.7.8
淋浴间24 h提供热水，水温可调节，水流充足、水质良

好
3

2.7.9 淋浴间下水保持通畅，水不外溢，干净卫生，无异味 3

2.7.10 淋浴间配有防滑设施（或地面有防滑功能） 3

2.7.11 布草干爽、清洁 3

2.7.12
客房门、墙、窗、天花、卫生间采取隔音措施，效果良

好
3

2.7.13 有亲子房或儿童房等主题房型 3

2.7.14 窗帘与客房整体设计相协调，遮光效果良好 3

2.7.15
客房配有乡村特色的家具或有当地乡村特色的装饰品，

且整体风格统一协调
3

2.8 厨房及餐厅 12

2.8.1
餐（饮）具洗涤池（桶、盆）、消毒池（桶、盆）分设，

并有明显标识
1

2.8.2
蔬菜清洗池（桶、盆）、肉类清洗池（桶、盆）、水产

品清洗池（桶、盆）独立分设，并有明显标识
1

2.8.3 有充足的冷藏、冷冻和保鲜设备，做到生熟分开 2

2.8.4
照明、通风、油烟净化、防蝇、防尘、防鼠、废弃物存

放等设备或装置齐全
2

2.8.5 有与餐厅规模相适应的餐具及消毒设施 2

2.8.6 厨房与餐厅卫生整洁，无异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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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乡村旅游民宿质量要求评价表（续）

序号 评定项目
各大项

分值

各分项

分值

各次分

项分值

各次小

分项分

值

企业自

评分值

评定机

构分值

2.8.7 餐厅整体氛围体现乡村特色 2

2.9 会务设施 5

2.9.1 有专门的会议室或多功能会议室 3

2.9.2 提供投影设备 2

3 服务与管理 116

3.1 服务 78

3.1.1 服务人员应热情好客，礼仪礼节得当 3

3.1.2
接待员至少12 h在岗；不在岗时，主动张贴联系方式，

并确保联系渠道畅通
3

3.1.3 布草一客一换一消毒 3

3.1.4 民宿主人参与服务 10

3.1.4.1 民宿主人主动参与接待服务 5

3.1.4.2
民宿主人能够充当导游角色，为客人讲解当地的历史、

文化、风土人情等
5

3.1.5 能提供当地特色菜肴 10

3.1.5.1 8道及以上 10

3.1.5.2 5～7道 5

3.1.5.3 1～4道 3

3.1.6
菜单有当地乡村特色菜品，菜单完整、清洁，且出菜率

不低于80%。
3

3.1.7 有一定本土特色的或富有趣味化情节的服务方式 2

3.1.8
有组织当地非遗手工制作、当地特色美食制作等特色活

动
4

3.1.9 有组织当地农事体验、民俗文化活动等室外活动 4

3.1.10 组织当地特色活动的次数 15

3.1.10.1 1年内组织达到4次 15

3.1.10.2 1年内组织2～3次 10

3.1.10.3 1年内组织1次 5

3.1.11
有特色销售点，推广当地特色的农产品、手工艺品、美

食等
5

3.1.12 有宣传当地相关的历史文化 5

3.1.13 有当地乡村特色的文创产品 5

3.1.13.1 达到3项 5

3.1.13.2 1～2项 3

3.1.14 有实时网上预订功能 3

3.1.15
有员工参加民宿管家国家职业标准的相关奖励机制及可

持续发展计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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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乡村旅游民宿质量要求评价表（续）

序号 评定项目
各大项

分值

各分项

分值

各次分

项分值

各次小

分项分

值

企业自

评分值

评定机

构分值

3.2 管理 38

3.2.1 有安全管理、卫生管理、设施设备管理等规章制度 2

3.2.2
有完备的预订、迎宾、问询、入住登记、叫醒、就餐、

结账、离店等各环节的服务规范或相关规定
2

3.2.3 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2

3.2.4

应急预案应考虑到当地常见的自然灾害以及应对突发事

件对客人和员工安全的保障措施，例如提前做好防汛、

防风、防雷等准备工作

2

3.2.5
各项规章制度、服务规范、应急预案贯彻得力，有一年

（含）以上完整记录
3

3.2.6 服务人员仪容仪表符合基本要求，并能被清晰识别 3

3.2.7
有员工培训计划及实施奖励机制，宜参照民宿管家国家

职业标准执行
3

3.2.8 所有服务项目明码标价，张贴合理，清楚醒目 3

3.2.9

信息管理系统全面覆盖前后台，有数据关联的乡村旅游

民宿专用管理信息系统（前厅管理、客房管理、餐饮管

理、安全管理等数据流自动化处理并关联）

3

3.2.10 通过标准评定获得相关等级 12

3.2.10.1 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7

3.2.10.2 省级地方标准 5

3.2.11 平急两用 3

4 绿色环保与社区关系 30

4.1 绿色环保 10

4.1.1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3

4.1.2 不主动提供一次性塑料用品 2

4.1.3 响应政府的禁塑政策，提供可重复利用的环保袋 3

4.1.4
采用新能源、环保材料、环保设备和用品，倡导绿色生

活方式
2

4.2 乡村凝聚力 20

4.2.1 为当地乡村居民提供就业机会 10

4.2.1.1 近1年内提供就业岗位达到3个 10

4.2.1.2 近1年内提供2个就业岗位 5

4.2.1.3 近1年内提供1个就业岗位 3

4.2.2 民宿经营者参与乡村公益事业或公益活动 10

4.2.2.1 达到4次 10

4.2.2.2 2～3次 5

4.2.2.3 1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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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乡村旅游民宿质量要求评价表（续）

序号 评定项目
各大项

分值

各分项

分值

各次分

项分值

各次小

分项分

值

企业自

评分值

评定机

构分值

5 消费者权益保护 10

5.1 OTA平台客人评分 3

5.1.1 达到4.8分 3

5.1.2 达到4.5分，不到4.8分 2

5.1.3 不到4.5分 1

5.2 有近一年妥善处理投诉的记录 3

5.3 有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与对客奖励机制 4

5.3.1 健全 4

5.3.2 一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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